附件

州企联副会长单位参会人员回执

填报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	单  位  名  称

	

	参会人姓名及职务
	联系电话
	是否住宿

	
	
	

	
	
	


备注：请将此回执填好后于1月23日下午5：00以前报州企联办公室（联系人：张  双  电话及传真：8264054   手机：18307186000）。
